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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 

塔利班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 

第 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3 月 17 日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孟加拉国政府主管当局依照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 段编写的

报告，供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审议（见附件）。 

 谨提请注意报告中有一些非故意造成的技术性疏忽（第 9、10 和 19 段），将

以报告增编的形式向委员会提交遗漏的资料。为此我请委员会把提交增编的最后

期限推迟到 2004 年 3 月 31 日之后。 

 我向你保证拖延编写本综合报告完全是因为国家资源紧张和能力有限所致。 

 

常驻代表 

大使 

伊夫泰哈·艾哈迈德·乔杜里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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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17 日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孟加拉国根据第 1455(2003)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一. 导言 
 

1. 请说明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塔利班及其同伙在贵国进行的任

何活动、对贵国及区域构成的威胁、以及可能的趋势。 

 答复：迄今为止，在孟加拉国没有发现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

塔利班及其同伙的活动。有关国家当局最近进行了适当调查，以评估上述组织是

否存在或进行过任何活动。调查表明上述组织及其同伙在孟加拉国不存在。 

 二. 综合清单 
 

2. 贵国是如何把第 126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清单纳入本国法律制度和行政结

构，包括纳入金融监督、警察、移民控制措施、海关和领事部门工作？ 

 答复：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清单在“基地”组织部分“国际

福利基金会在其他地点的活动”标题下提到一些国家/领土，其中提到孟加拉国。

提及的其他 4 个地方是——阿富汗、加沙地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也门。

还提到孟加拉国也是全球救济基金会开展活动的一个地点。 

 为了核实上述情况，对孟加拉国境内是否有国际福利基金会和全球救济基金

会进行了调查。但在孟加拉国未发现有所述组织开展的任何活动。 

 全国 22 个移民检查站(机场、陆路和海港口岸)都收到了政府特别部门(情报

和安全机关)提供的综合清单。 

 把这个清单列入政府中央银行(孟加拉国国家银行)、海关和领事机关、执法

机关以及各相关机构行政部门的工作已经结束。 

3. 贵国在执行工作中是否遇到关于目前列于清单中的姓名和识别资料的问

题？如果是，请说明这些问题。 

 答复：在我国的 22 个移民检查站中，只有奇亚国际机场配有电脑系统，可

以通过电脑更新清单。但其他 21 个移民检查站尚未实现电脑化。在这种情况下，

主要是靠人工分发和处理更新清单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机构间合

作。需要资金使所有移民检查站实现电脑化，以协助更快更有效地更新清单。 

4. 贵国政府是否在本国境内查出任何列于清单的个人或实体？如果是，请概要

说明已经采取的行动。 

 答复：孟加拉国境内没有发现任何列于清单的个人或“基地”组织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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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尽可能向委员会提交与本·拉丹或者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成员有关，但

没有列入清单的个人或实体的姓名/名称，除非这样做会妨碍调查工作或执法行

动。 

 答复：迄今没有收到涉及上述组织的新名单报告。 

6. 是否有任何列入清单的个人或实体因为被列入清单而对贵国政府提起诉讼

或参与这样的诉讼？请酌情具体和详细地说明 

 答复：没有。 

7. 贵国是否查出清单上的任何个人是贵国的公民或居民？贵国政府是否有任

何与这些个人有关，但尚未列入清单的资料？如果有，请向委员会提供已有的这

些资料以及关于清单上所列实体的类似资料。 

 答复：没有。 

8. 请说明贵国根据本国法律为防止实体和个人招募或支持“基地”组织成员在

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并防止个人参加“基地”组织在本国领土或在其他国家领土

上建立的训练营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答复：没有“基地”组织在孟加拉国招募和建立训练营的报告，没有专门

为阻止“基地”组织建立训练营或招募人员拟订新法律。但是，倘若今后发现

与“基地”组织成员有关的任何资料，就可以依据现行国家法律处理。现行国家

法律禁止恐怖组织利用孟加拉国领土招募/训练或开展国际恐怖活动。 

 三. 冻结金融和经济资产 
 

9 和 10. 由于政府编写报告部门无意造成的技术性疏忽：常驻代表团将以报告增

编的形式提供关于问题 9 和 10 的资料。 

11. 请说明要求银行和（或）其他金融机构采取的步骤，以找到并查明属于或帮

助乌萨马·本·拉丹或“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实体或个

人的资产。请说明“应予注意事项”或“认识你的客户”的要求。请说明这些要

求是如何强制执行的，包括负责监督的机构的名称或活动。 

 答复：迄今为止，没有冻结“基地”组织或相关实体资产的报告，因为有关

金融结构调查后没有发现有这种账户。孟加拉国国家议会正在审议防止非法借贷

法。该法律将能有效冻结各种类型的资产或非法金融/经济实体的资产。 

12. 请提供根据该决议冻结的资产清单。这一清单还应包括根据第 1267(1999)、

第 1333(2000)和第 1390(2002)号决议所冻结的资产。请尽量在每张清单中包括

下列资料： 

 3
 



 

S/AC.37/2004/(1455)/13  

 答复：孟加拉国金融机构没有冻结据信与乌萨马·本·拉丹或“基地”组织

或塔利班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或实体有关的金融资产或经济资产的报告。 

13. 请表示贵国是否根据第 1452（2002）号决议，归还原先因与乌萨马·本·拉

丹或“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或实体有关而冻结的任何

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产。如果是，请提供理由、解冻或归还的数量和日期。 

 答复：没有。 

14. 根据第 1455(2003)、第 1390(2002)、第 1333(2000)和第 1267(1999)号决议，

各国必须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境内的任何人均不得直接间接为清单上的个人或

实体或为捐助他们而提供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请说明国内法律基础，包

括简要说明贵国控制这类资金或资产流向所指个人或实体的法律、条例和（或）

程序。本节应说明： 

 用于通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委员会清单所列个人或实体、或被列为与

“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或实体实施禁止的方式。这一

部分应包括以下说明： 

 使用何种方法将对委员会所列个人或实体、或对以其他方式被指为“基地”

组织或塔利班的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者所实行的限制，通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这一部分应包括说明被通知的机构种类和使用的方法。 

 有何规定的银行提出报告的程序，包括使用可疑交易报告，并说明如何审查

与评价这类报告。 

 对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有何提供可疑交易报告的要求，并说明如何审查

与评价这类报告。 

 对贵重商品（例如金、钻石和其他有关物品）的流动有何限制或管制。 

 对诸如或类似于其他汇寄制度、以及参与为社会或慈善目的之基金筹款或付

款的慈善机构、文化组织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有何限制或管制。 

 答复：政府外交部、财政部、内政部和中央银行通过机构间协调，向银行和

其他金融机构通报对委员会所列个人或实体的限制。中央银行对该国所有银行、

包括公私营银行采用管理机制，报告所列个人和实体的任何可疑交易报告，然后

将这些报告报告给财政部并由之评估并转交给外交部。迄今，没有报告有这方面

的活动。 

 由于孟加拉国没有报告有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活动，因此没有制定专门

的防止/冻结其资产的法律。尽管如此，仍可适用现行银行和反恐怖主义法律控

制这些资金的流向，或逮捕所列人员或实体。一项防止非法借贷法律正待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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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议会审批。该法律将有效解决冻结所有非法实体的资产或非法金融/经济

机构，不论是国家还是国际性的。 

 四. 旅行禁令 
 

 制裁制度规定，所有国家应采取措施，阻止所列个人在其领土入境或过境(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1段，第 1390(2000)号决议第 2(b)分段)。 

15. 如果为执行旅行禁令采取了任何立法和(或)行政措施，请予以简要说明。 

 答复：前面已经提到，所列个人的名单已经由外交部通过内政部转给所有 22

个移民入境点(机场、陆路和港口口岸)，阻止所列个人进入或经孟加拉国领土过境。 

16. 贵国是否已把清单所列个人列入本国“禁止入境名单”或边境检查站名单？

请简要说明采取的步骤和遇到的困难。 

 答复：已向移民部提供了所列个人的名单，该部负责在所有边境检查站(陆

路、机场和港口口岸)管制入境。三军情报局和国家安全情报局是负责国家军事

和安全情报的两大机构，它们也收到了清单。这些机构有一个“禁止入境名单”，

它们根据现行国家安全政策和规定，对所列个人移动的企图保持高度警惕。迄今

为止，除移民入境点的电子数据库有些小问题外，还没有遇到什么重大问题。 

17. 贵国多久向边防管理机关传送更新名单？各入境点是否都有能力利用电子

手段查询清单资料？ 

 答复：一俟接到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团转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新名单，就立

即传送给各入境点。没有规定固定更新名单的时间。也许应当指出，只有位于达

卡的奇亚国际机场配有电脑，剩下其他 21 个入境点(包括位于 Chittagong 和

Sylhet 机场的 2 个重要机场)尚未实现电脑化。所有这些入境点(甚至包括达卡机

场)都没有接通互联网。在所有入境点配备搜索和电子能力将有利于尽早查出所

列个人试图入境的企图。在所有入境点配备利用电子手段搜寻所列个人需要大笔

资金。 

18. 贵国在入境点或在其过境时是否截获过清单所列个人？如果是，请提供相关

补充资料。 

 答复：没有。 

19. 由于政府有关当局无意造成的技术性疏忽，常驻代表团将以报告增编的形式

提供补充资料。 

 五. 武器禁运 
 

 制裁制度规定，所有国家应阻止从本国境内、或由境外的本国国民向乌萨

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和与其有联系的其他个人和实体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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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供应、出售和转让任何种类的军火和有关军用物资，包括供应与军事活动有

关的备件和技术咨询，援助或培训(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2(c)分段；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1段)。 

20. 如果贵国现在为阻止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和与其

有联系的其他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获得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规定了

有关措施，请予以说明。贵国现在为阻止上述人等获得为武器研发及生产所需的

物品和技术规定了何种出口管制？ 

 答复：孟加拉国不制造/出口常规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府主管机构

根据原子能机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和管理措施，防止任何个人获得核材料。

有关政府当局根据我国的现行法律，对出售和购买武器和爆炸物实行严格管制。

只有政府授权的中间商才能够向拥有政府许可证者进口和出售武器。要获得执

照，必须通过警方的全面调查和核实。政府还对所有持有执照者做出强制性规定，

要求他们定期提交和延长许可证，这是一种管理/预防性政策。因此，现行法律

为阻止个人购买常规武器制定了适当政策，即使没有专为“基地”组织或塔利班

制定新法律。 

21. 如果贵国采取措施把违反对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

和其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武器禁运定为刑事罪，请予以

说明。 

 答复：最近没有采取把违法武器禁运者定为刑事罪的具体措施。但是，如第

20 段所述，现行刑法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已向负责采购的政府相关机构、例如内

政部武器司和三军情报局通报了安全理事会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实施的武器

禁运。 

22. 请说明贵国是否有武器/武器代理许可证制度，如有，请说明这一制度如何

阻止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和其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

人、团体、企业和实体获得已确立的武器禁运所规定的物品。 

 答复：政府在调查和核实后颁发武器代理许可证。根据现行法律，任何人在

没有经过核实之前都得不到许可证。政府针对所列犯罪者采取预防措施，定期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贩运和收缴非法武器活动。迄今为止，没有所列个人得到武

器/弹药的报告。请参考第 20 段。 

23. 贵国对在境内生产的武器和弹药有何保障措施，确保不转落到乌萨

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和其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团体、事业

和实体的手中或被他们使用？ 

 答复：有。如前一个答复所述，我国制定了国家保障和预防法律，防止非法

武器和弹药转落到个人手中或被他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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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援助和结论 
 

24. 贵国是否愿意或有能力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协助它们执行上述决议内的措

施？如果愿意或有能力，请提出补充细节或建议。 

 答复：由于机构能力有限，资源紧缺，孟加拉国尚未拟订针对“基地”组织

和塔利班或与他们有联系的实体的恐怖活动的措施。尽管如此，如有要求，孟加

拉国愿意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规定与其他国家分享反恐经验或资料。 

25. 如果对塔利班/“基地”组织制裁制度有任何未完全执行之处，请予以说明，

并说明贵国认为何种具体援助或能力建设可提高贵国执行上述制裁制度的能力。 

 答复：政府执法/移民机构、特别是孟加拉国警察、移民和海关尚未配备电

脑网络系统。移民检查站(达卡移民检查站除外)也没有网络连接设施。因此通常

难以应付清单，该清单每三个月通过传统方式和渠道更新。孟加拉国警察和移民

管制机构不具备信息技术网络能力，这是目前实施对塔利班/“基地”组织制裁

规定方面的主要障碍。移民、海关、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配备电脑网络系统

对定期更新和提醒这些部门注意“基地”组织及其有关人员移动的企图极为重要，

因此孟加拉国政府希望得到技术援助，以加强我国在这方面的能力。 

 

 


